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已通过课程重修申请表

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年第   学期

	姓名
	
	学号
	
	电话
	

	学院
	
	专业
	
	年级
	

	班级属性
	□2+2联合班        □普通班
	GPA
	

	已申请重修课程
	课 程 名 称
	（完整）选课课号
	学分
	原修读成绩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本学期申请重修课程
	课 程 名 称
	（完整）选课课号
	学分
	原修读成绩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承诺书
	    1. 本科2+2联合班学生在大学二年级（普通本科生在大学三、四年级（五年制专业为四、五年级））期间，每学期可自行选择1-2门成绩介于60-80（不含）的课程进行重修。每门已通过课程只能选择重修1次，在读期间重修已通过课程累计不得超过4门；
2.学生选择重修课程（课程代码须与已修读课程代码一致）须为当学期开课的课程，且该门课程有空余修读名额，选课后跟班修读，不单独开设重修班；

3.初次修读成绩与重修成绩取高分者作为学生出国成绩；

4.重修成绩只用于申请出国，不得用于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、评优等；

5.所修读课程分数无论及格与否，都将计入学业成绩单。
本人已阅读以上规定并承诺遵照执行。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审核意见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	中外合作办学办公室意见：

（仅2+2联合班学生）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	教务处教务科/广州国际校区教学事务办公室
	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华南理工大学教务处2018年2月制

